
 
 

財務委員會 
審核二○○八至○九年度開支預算 

管制人員的答覆 
 

總目 : 121 投訴警方獨立監察委員會 
 

綱領 : 處理投訴警方事宜 
 
 

 
答覆編號 

 

 
問題編號 

 
委員姓名 

SB109 1172 
 

林偉強議員 

SB110 0508 
 

涂謹申議員 

SB111 0509 
 

涂謹申議員 

SB112 0510 
 

涂謹申議員 

SB113 0511 
 

涂謹申議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SB109 

 問 題 編 號  
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1172 

總 目 ：  121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處 理 投 訴 警 方 事 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  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 

2008-09 年 預 算 較 2007-08 年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1,129,000 元。在 秘 書 處 人 手 (22

人 )不 變 情 況 下 ， 有 關 增 加 的 預 算 ， 主 要 用 於 哪 方 面 ?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2008-09 年 度 的 預 算 較 2007-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1,129,000 元，主 要 由

於 要 配 合 兩 名 放 取 退 休 前 假 期 的 人 員 而 須 增 加 薪 酬 撥 款 ， 以 及 就 成 立 投 訴

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為 法 定 機 構 而 按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條 款 僱 用 人 員 以 進 行

準 備 工 作 令 運 作 開 支 增 加 。 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梁 何 綺 文  

職 銜 ：  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26.3.2008 

 
 

 
 
 
 



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SB110 

 問 題 編 號  
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0508 

總 目 ：  121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處 理 投 訴 警 方 事 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 

2007-08 年 度 的 修 訂 撥 款 比 原 來 預 算 增 加 13.2%。 請 列 出 詳 細 理 由 。  

提 問 人 ：  涂 謹 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2007-08 年 度 的 修 訂 撥 款 比 原 來 預 算 增 加 180 萬 元 (13.2%)，主 要 由 於 2007

年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後 須 增 加 薪 酬 撥 款 、 因 配 合 一 名 放 取 退 休 前 假 期 的 人 員

而 須 增 加 薪 酬 撥 款 ， 以 及 須 按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條 款 僱 用 人 員 以 就 成 立 投 訴 警

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為 法 定 機 構 而 進 行 準 備 工 作 和 跟 進 2006 年 3 月 個 人 資

料 在 互 聯 網 上 被 公 開 的 事 件 所 引 發 的 事 宜 。 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梁 何 綺 文  

職 銜 ：  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26.3.2008 

 



 
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SB111 

 問 題 編 號  
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0509 

總 目 ：  121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處 理 投 訴 警 方 事 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(a) 2007-08 年 度 內 警 監 會 經 覆 檢 後 認 為 投 訴 成 立 的 個 案 的 數 字 ， 以 及 涉

及 的 警 員 數 目 ；  

(b) 2007-08 年 度 內 警 監 會 經 覆 檢 後 不 同 意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的 個 案 數

字 ， 以 及 警 監 會 對 這 些 個 案 的 跟 進 工 作 ； 及  

(c) 2007-08 年 度 ， 就 所 涉 及 的 覆 檢 個 案 而 言 ， 警 監 會 對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的

紀 律 處 分 及 警 告 和 就 警 員 行 為 不 當 提 出 了 多 少 次 意 見，有 多 少 次 獲 警

方 接 納 ， 有 多 少 次 需 要 向 警 務 處 處 長 或 行 政 長 官 作 出 建 議 ？  

提 問 人 ：  涂 謹 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

(a)  2007 年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(警 監 會 )通 過 了 2 509 宗 個 案 ， 其 中

69 宗 (涉 及 105 項 指 控 )證 明 屬 實 ， 涉 及 98 名 警 務 人 員 。  

(b) 警 監 會 在 覆 檢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交 的 投 訴 調 查 報 告 時，可 建 議 投 訴 警 察 課

根 據 現 有 證 據 把 調 查 結 果 重 新 分 類。2007 年，警 監 會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

出 了 123 項 與 此 有 關 的 質 詢。由 於 上 述 質 詢，82 項 調 查 結 果 其 後 有 變，



並 獲 警 監 會 通 過 。 至 於 其 餘 41 項 質 詢 ， 警 監 會 在 聽 取 投 訴 警 察 課 的

解 釋 和 澄 清 後 ， 通 過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分 類 。  

(c) 對 警 務 人 員 施 加 紀 律 處 分 及 警 告 ， 屬 警 務 處 處 長 的 決 定 。 不 過 ， 警 監

會 可 就 紀 律 處 分 或 警 告 是 否 與 不 當 行 為 的 嚴 重 程 度 相 稱 而 提 出 意

見 。 2007 年 ， 警 監 會 提 出 了 39 項 這 類 意 見 ， 有 27 項 (69.2%)獲 警 方

接 納 ， 12 項 (30.8%)獲 警 方 圓 滿 解 釋 ／ 跟 進 。 在 警 方 作 出 解 釋 ／ 澄 清

後 ， 警 監 會 再 無 就 警 務 人 員 所 受 的 紀 律 處 分 或 警 告 提 出 問 題 ， 警 監 會

在 2007 年 亦 沒 有 向 警 務 處 處 長 或 行 政 長 官 提 出 這 方 面 的 建 議 。  

 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梁 何 綺 文  

職 銜 ：  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26.3.2008 

 
 



 
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SB112 

 問 題 編 號  
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0510 

總 目 ：  121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處 理 投 訴 警 方 事 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 

請 提 供 2007-08 及 預 計 2008-09 年 度 警 監 會 秘 書 處 的 編 制 和 實 際 人 手 數 目。 
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2007-08 及 預 計 2008-09 年 度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秘 書 處 的 編 制 和 實 際

人 手 數 目 如 下 ︰  

 2007-08 年 度  2008-09 年 度  

編 制  22 22 

實 際 人 手 數 目  

(截 至 3 月 31 日 ) 

22 22 

 

簽 署 ︰  

姓 名 ： 梁 何 綺 文  

職 銜 ：
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26.3.2008 

 



 
 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SB113 

 問 題 編 號  
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0511 

總 目 ：  121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處 理 投 訴 警 方 事 宜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 

局 長 ：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請 提 供 2007-08 及 預 計 2008-09 年 度 的 觀 察 員 人 數 、 所 需 資 源 ， 以 及 進 行

的 觀 察 次 數 和 涉 及 的 投 訴 個 案 數 目 。  

提 問 人 ：  涂 謹 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 

截 至 2008年 3月 6日，共 有 89名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（ 警 監 會 ）觀 察 員 ，

包 括 18名 警 監 會 委 員 及 71名 非 委 員 觀 察 員 。 所 需 資 源 主 要 是 支 付 給 非 委 員

觀 察 員 的 交 通 津 貼 。 2007-08年 度 （ 截 至 2008年 3月 6日 ）， 警 監 會 觀 察 員 就

183 宗 投 訴 個 案 進 行 了 250 次 觀 察 ， 支 付 給 非 委 員 觀 察 員 的 交 通 津 貼 約 為

35,700元 。  

現 時 未 能 估 計 2008-09年 度 的 警 監 會 觀 察 員 人 數 及 觀 察 次 數，因 為 年 內 可 能

會 有 在 任 的 觀 察 員 卸 任，又 或 有 新 觀 察 員 被 委 任。2008-09年 度 的 交 通 津 貼

開 支 視 乎 觀 察 次 數 及 支 付 的 交 通 津 貼 額 而 定。目 前 的 津 貼 額 為 每 次 180元 。 


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梁 何 綺 文  

職 銜 ：  
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 

秘 書 長  

日 期 ：  26.3.2008 


